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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管委会
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文明治丧的通告

万盛经开发〔2016〕8 号

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，推进文明治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重庆市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重庆市殡葬事务

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现就有关事宜通告如下：

一、城市文明治丧示范区的范围

（一）从两河口大桥起沿孝子河东岸至原区水站、原区水站直

上至原万盛区平板玻璃厂、原万盛区平板玻璃厂沿万红公路至盛世

华庭、盛世华庭沿勤俭路至重百大楼、重百大楼沿万盛大道至广进

名都、广进名都折东沿松林大道至阳光国际小区、阳光国际小区沿

东城大道西侧的区域、含东侧的永利豪庭，沿东城大道至渝南明珠

折西沿观井大道至两河口大桥所包围的区域；万盛大道东侧的城镇

区域；万盛街道万北二段社区；万盛街道建设社区；观井大道南面

的公安小区。

（二）从南桐消防队起，沿孝子河北岸至桃子大桥（电厂门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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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北沿南桐南路、南桐北路到南桐镇派出所东侧区域，从南桐镇派

出所起经南桐花园、南桐印象到桃花源小区包围的二郎峡社区、八

○一社区、支路社区所辖区域；南桐社区；新工村社区；平山社区。

二、在城市文明治丧示范区内举办丧事活动应当遵守下列规

定：

（一）死于家中人员的遗体在家停放时间不得超过 3天，死于

其它场所的遗体只能停放在依法设立的殡仪服务站。我区现依法设

立的殡仪服务站为万盛经开区安灵堂、南桐镇殡仪服务站，禁止在

城镇街道和公共场所停放遗体。

（二）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城镇街道和公共场所搭设灵

棚、举办丧事演唱等丧事活动。

（三）举办丧事活动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和公共卫生，不得侵害

他人合法权益。

（四）禁止在办理丧事中搞封建迷信活动。

（五）除国家允许实行土葬的公民遗体外，全部实行火葬。

（六）遵守《重庆市殡葬管理条例》、《重庆市殡葬事务管理

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

三、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为在城市文明治丧示范区内举办丧事

活动的丧属提供占用街道、公共场所的搭设灵棚等殡仪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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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医院要建立遗体停放、运出登记制度，要使用殡仪专用车

运送遗体，接受殡葬管理部门的指导与监督；对患甲类传染病、炭

疽死亡或高度腐败的遗体，要到就近殡仪馆立即火化。

五、无名、无主遗体经公安部门鉴定后，由发现地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通知依法设立的殡仪服务站接运，相应费用由所辖街道

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承担；需立案待查的无主遗体的存放费，由立

案机关承担；涉案遗体的处理费用，由公安、司法部门承担。

六、丧葬用品生产、销售场所的设置应符合市政部门的规划要

求，禁止在城区主要街道、干道公路两侧、旅游景区和窗口地区设

置丧葬用品销售点。

七、城市文明治丧示范区所在镇、街道，必须加强城市文明治

丧的监督管理工作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机关、社会团体、

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，应当积极宣传殡葬改革，教育本单位职

工自觉遵守本通告。

八、违反本通告规定的，由市政园林执法局、有关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责令改正。拒不改正的，由市政园林执法局会同相关部

门按照职责分工，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、企业事

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在办理丧事活动中违反本通告的，除依法

给予处罚外，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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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或行政处分。违反本通告规定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九、本通告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，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

开发区管委会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文

明治丧的通告》（万盛经开通〔2012〕4 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
万盛经开区管委会

2016 年 3月 1 日


